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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市工商局开通了“消费维权直通
车”。活动期间，来 12315 申诉举报中心进行咨询和申诉的消费者不断，
申诉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涉及服装、家具建材、预付卡消费、家电维修、被动
保险等。

在咨询申诉现场，晚报“律师帮帮团”的成员森合律师事务所李联伟律师
对不少消费者的法律咨询进行了解答，鼓励消费者用法律手段保护合法权益。

□记者 宋扬 寇玺 范瑞 付璇 实习生 郭琦 通讯员 刘辉 郭丽 彭丽玫 费斌茂 张瑾 杨凯 吴笑兵

□记者 韩铁栓 通讯员 原丽娟 赵
梅香

昨天，在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和
市工商局、市消费者协会的组织下，
我市工商、质检、物价检查监督等 22
家职能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集中在
周王城广场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消
费维权宣传和咨询活动。市工商局
负责人表示，对消费者的申诉和举
报，工商部门和市消费者协会近日
将专门进行梳理和调查，对确属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将坚决依法查处。
在当天活动中，中国电信集团公

司河南省洛阳市电信分公司、洛阳王
府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洛阳王府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洛阳百事通旅游有
限公司、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洛阳聚客隆实业有限公司、洛阳
新奥华油燃气有限公司、洛阳腾宇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金冠眼镜有
限公司、洛阳雅香楼食品加工有限责
任公司还被授予“2013年洛阳市放心
消费环境示范企业”称号。

我的权益
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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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业发出营造放心环境承诺●投诉人：孙先生
●投诉对象：小天鹅洗衣机售后部门
●投诉缘由：2011 年，孙先生在

永乐家电促销时花 1998 元购买了一
台小天鹅牌滚筒洗衣机，在保修期
内出现故障，经多次维修仍无法消
除故障。

当时商家称该款洗衣机已停产，只
能给孙先生调换样品机，后通过工商人
员调解，商家从外地调来一台新机。然
而孙先生使用时发现，这台“新机”放不
稳，是次品机。随后，商家又为孙先生
更换了一台洗衣机，但这台洗衣机存在
异响情况，多次维修也无法消除。

维权过程：
丹城路工商所工作人员与孙先生

一同来到永乐家电进行调解。该店工
作人员建议孙先生对洗衣机进行检修，
排除后期人为故障因素，并出具一张质
量鉴定单作为更换或退款的凭据。孙
先生认为，售后三番五次拆机检修就足
以说明机器有问题，且多次检修并未进
行任何记录。最终，该店店长称愿意协
调售后部门再次上门服务，但孙先生认
为商家进行第二次调换时有蒙蔽行为，
要求退款或换机。

晚报“律师帮帮团”律师认为，商
家两次为消费者换机都有问题，不排
除存在欺诈行为的可能。他建议孙
先生到质检部门对洗衣机进行质量
检测，做出权威鉴定。如果商家欺诈
成立，应双倍返还消费者购机款。

●投诉人：周女士
●投诉对象：必美地板
●投诉缘由：2011年8月，王城大

道某商场内必美地板店做促销，周女
士使用姐姐的银行卡花费6万元订购
了一款实木地板。

由于工作繁忙，周女士的房子一直
没有装修。直到去年12月，她才拿着合
同和收款凭条来到店内，要求为她安装
地板。谁知，营业人员却告诉她，店面
的经销商已经变更，不能给予安装。

维权过程：
昨日，我们跟随周女士再次来到

该商场。她希望能退还自己已付的6
万元钱，但商场工作人员表示，虽然
周女士能够提供两年前的订购合同
与收款凭条，但合同上的名字与其身
份证上的不同，其收款凭条上也是他
人姓名，如果周女士能够提供具有法
律效力的证据，他们愿意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下一步协商或退款。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及晚报“律师
帮帮团”律师提醒，订单合同具有法
律效力，即使商家没有注明，为了防
止发生类似纠纷，消费者也应当填写
自己有效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信息。

洗衣机连换两次
问题却变得更多

6万元订购地板
一年半后不给安

●投诉人：张女士
●投诉对象：瑞士梅花表
●投诉缘由：去年6月16日，市民

张女士在洛阳中央百货一楼瑞士梅花表
专柜购买了一块8000多元的机械手表。
戴了20多天，张女士发现手表上的时间
总是比正确时间慢几分钟。张女士猜
测，可能是手表零件有问题，便找到专
柜，专柜将她的手表送回厂家维修。

一个多月后，张女士的手表才修
好。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出现偷停
问题是由于她的手表自动轮坏了。可
是，修好的手表还没戴够一个月，就再
次出现问题，这次与上次的问题恰恰
相反，手表上的时间总是比正确时间
快几分钟。

花了8000多元买了一块总是走不
准的表，张女士感到很气愤，认为手表
的质量存在问题。她向商家提出退换
手表的要求，但遭到拒绝。

维权过程：15日上午，经过市工商
局西工分局小街工商所工作人员的调
解，双方同意，将手表送到第三方专业
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如果鉴定出手表
确实存在问题，商家将为张女士退换
这块手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及晚报“律师
帮帮团”律师提醒，按照“谁主张谁举
证”的原则，将手表送检的责任在消费
者，但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手表质量确
实存在问题，那么商家应承担相应的
检测费用。

●投诉人：谢先生
●投诉对象：长虹电视
●投诉缘由：谢先生于2012年8月

在西工区某连锁超市购买了一台长虹电
视，花费2600多元，使用1个月后，由于
电视无法开机，售后服务人员曾为其上
门维修过一次。从今年2月开始，该电视
在使用时屏幕上出现花纹。无奈之下
谢先生再次向长虹电视售后部门求助。

谢先生表示，售后人员在现场检
查时并没有查出问题所在，并于几天
后将其电视运到郑州进行检测。然
而，谢先生经过1个月的等待后，得到
的检测结果是电视机显示屏有裂痕，

乃人为外力造成，不予保修。“产品还
在保修期内，售后人员在现场检查时
也没发现问题，裂痕究竟从何而来？
为何不予保修？”针对此事，谢先生提
出了自己的疑问。

维权过程：15日上午，记者与纱
东工商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该连锁超
市。经过多方协商，该品牌相关负责
人于当日下午承诺将在一周之内免费
上门为谢先生的电视换新显示屏。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及晚报“律师
帮帮团”提醒市民，当产品出现质量
问题时，消费者可通过拍照或录音等
方式进行取证。

电视检测一个月
屏幕裂痕是人为？

梅花手表不准时
慢慢快快真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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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人员现场协调维权


